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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内控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瑞华专函字【2019】01780001 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我们接受山东华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股份”）的委托，在

对华泰股份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的基础上，对其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及 2016 年 4 月 14 日出具

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报告编号：瑞华专审字【2015】01780003

号及瑞华专审字【2016】01780019 号）。 

贵会 2018 年 8 月 21 日签发的《关于请做好华泰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

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中提及华泰股份 2014 年度存在

违规向控股股东提供短期资金拆借，公司董事会在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中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及未发现公

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或重要缺陷的结论是否恰当的问题。另外，我所

在对告知函回复的专项审核意见中也对华泰股份 2015年存在的短期关联方资金

占用情况进行了说明。关于上述 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华泰股份存在的短期关

联方资金占用事实是否影响我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结论，现说明如下： 

2014 年度内，华泰股份向控股股东华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集

团”）提供短期资金拆借且未入账和披露，属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根据内

部控制评价方法，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或导致的损失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应以

资产总额指标衡量。2014 年度华泰股份向华泰集团拆借资金占用余额最大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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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45 亿元，占 2014 年末华泰股份资产总额 170.66 亿元的 2.6%，属于财务

报告重大缺陷，华泰股份应当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该项财务报告重大缺陷

及其整改情况。 

2015 年度内，华泰股份通过非关联方向华泰集团提供短期资金拆借，属于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根据内部控制评价方法，内部控制缺陷可能导致或导致

的损失与资产管理相关的，应以资产总额指标衡量。2015 年度华泰股份向华泰

集团拆借资金占用余额最大金额为 7,500 万元，占 2015 年末华泰股份资产总额

160.32 亿元的 0.47%，按照定量标准属于一般缺陷，按照定性标准属于重要缺

陷，华泰股份应当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该项财务报告重要缺陷及其整改情

况。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如果

被审计单位在基准日前对存在缺陷的控制进行了整改，整改后的控制需要运行足

够长的时间，才能使注册会计师得出其是否有效的审计结论。整改后控制运行的

最短期间（或最少运行次数）和最少测试数量参见下表。 

控制运行频率 
整改后控制运行的最短期间或最

少运行次数 
最少测试数量 

每季 1 次  2 个季度  2 

每月 1 次  2 个月  2 

每周 1 次  5 周  5 

每天 1 次  20 天  20 

每天多次  
25 次（分布于涵盖多天的期间，通

常不少于 15 天）  
25 

2014 年度华泰股份的内控缺陷类型属于“每天多次”，整改后控制运行的

最少运行次数为 25 次，华泰股份于 2014 年 8 月对资金管理相关内部控制进行整

改，有效运行 3 个月以上、运行次数超过 25 次，我们在当年的内控审计报告中

发表了华泰股份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

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意见，符合《企业内部控制

审计指引》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要求。 

2015 年度华泰股份的内控缺陷类型属于“每天多次”，整改后控制运行的

最少运行次数为 25 次，华泰股份于 2015 年 9 月对关联方资金使用相关内部控制

进行整改，有效运行 3 个月以上、运行次数超过 25 次，我们在当年的内控审计

报告中发表了华泰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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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意见，符合《企业内

部控制审计指引》及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要求。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01 月 11 日 

 


